
匿名审稿办法 

 
第一条 成立主编负责制的刊物编委会，编委应具备副教授以上的职称资格，人数为五

名，由中心全体研究人员选举产生。在此基础上由编委会共同推举十位编委会

以外而较具学术权威性的专家（中心内外成员均可）作为刊物审稿委员，共同

担负匿名审稿工作。编委会对审稿委员的名单应予保密。 
第二条 凡有来稿，统一先由主编负责登记，再由主编交与编委和审稿委员审阅。任何

编委和审稿委员不得事先接触写有作者姓名的来稿。 
第三条 审稿采取初、复审制，具体办法如下：在初审时，由主编将稿件中的作者姓名、

单位以及其他能反映作者身份的文字遮隐后复印，以匿名的复印稿交编委和审

稿委员审阅。对于所有来稿，主编均需请两位编委匿名审阅，如果审稿编委对

稿件能否采用意见不一，则再请一位编委审阅，以多数意见为准。凡通过初审

的稿件，由主编再将匿名的复印稿交一位编委和一位审稿委员复审，如果彼此

意见不一，则请另一位审稿委员审阅，以多数意见为准。 
第四条 在审稿过程中，主编不得向编委和审稿委员透露作者的姓名或任何暗示性的信

息，也不得向他人透露此稿件系何人所审；参与审稿的编委和审稿委员则不得

向主编或通过其他方式打听有关作者的情况。编委会必须尊重和采纳对来稿匿

名审阅的意见，拒绝不通过正常匿名评审途径的人情稿。 
第五条 对于违反匿名审稿制度的主编、编委和审稿委员，编委会有权取消其相应的资

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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